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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本附加条款为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所有企业财产险类保险（以下简

称“主险”）的附加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才能投保本附加条款。本附加条款

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

主险条款效力终止，本附加条款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条款无效，本附加条款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条款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下列原因、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营业完全中断，对于完全停业期

间内的损失，投保人可以选择投保以下一项或多项原因而引发的保险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

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 本保险合同载明的主险合同所承保的一项或多项风险造成营业场内的物质财

产遭受损失；  

(二) 本保险合同所承保的经营场所内的水暖管因冻裂或意外爆裂，造成营业场所内

的物质财产遭受水损或水污损失；  

(三) 被保险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配偶遭遇意外伤害（释义一），或在本保险合同约

定的等待期（释义二）后初次罹患疾病，经医疗机构（释义三）诊断必须住院治疗且超过约

定天数；  

(四) 本保险合同所承保的经营场所内，第三者发生意外伤害，依法由被保险人承担

全部责任，从而导致被保险人无法正常营业。  

第三条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下列损失：  

(一) 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免赔天数内的损失；  

(二) 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雇佣人员或代表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产生或扩大的

任何损失；  

(三) 第三者在被保险人营业场所内发生意外伤害，被保险人与其和解后，产生的超

出法定责任以外的责任；  

(四) 任何因营业许可证或其他开业必备的许可文件逾期或无效、生产安全事件等

直接导致的停业损失及被保险人违反法律法规、政府机关要求营业期间发生的损失；  

(五) 任何间接损失、声誉损失或侵权损失；  

(六) 地震、海啸及其次生灾害产生或扩大的损失；  

(七) 由于政府对受损财产的修建或修复的限制而产生或扩大的损失；  

(八) 恐怖主义活动产生或扩大的损失。 

第四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日赔偿限额、累计赔偿天数及每次事故免赔天数由投保人和保

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附加险合同中载明。  



第五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赔偿时，应提交以下材料。被保险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

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被保险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

核实理赔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 理赔申请书；  

(二) 停工前一个月与停工期间的日用电量清单；  

(三) 停工前一个月与停工期间的账面流水记录；  

(四) 支持索赔的全部账单、证明、信息和证据，医院出具的病历资料、医学诊断书、 

处方、病理检查报告、化验检查报告、医疗费用原始单据、费用明细单据等。保险金申请人

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上述材料的，应提供其它合法有效的材料；  

(五) 由警方出具的第三者意外事故证明；  

(六) 被保险人收款账号、被保险人营业执照、被保险人法人身份证件；  

(七) 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

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第六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赔偿金额： 每次赔偿金额 = 每日

赔偿标准 x 赔偿天数 每日赔偿标准和赔偿天数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

上载明，赔偿天数为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实际营业中断天数扣除保险合同中载明的每

次事故免赔天数。  

第七条 在保险期间内，不论发生一次或多次保险事故，实际赔偿天数达到本附加险合

同中载明的累计赔偿天数，本附加险合同的责任终止。  

第八条 释义  

(一) 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

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自然死亡、疾病身故、猝死、自杀以及自伤均不属于意外伤

害。  

(二) 等待期：指自本附加合同生效日起计算的一段时间，具体天数由保险人和投保

人在投保时约定并在本附加合同上载明。在等待期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

险金的责任。  

(三) 医疗机构：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公立医

院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定的传染病诊治定点医院，但不包括主要作为诊所、康复、护理、

休养、静养、戒酒等或类似的医疗机构。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医院管理规则设置标

准的医疗设备，且全天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驻院提供医疗及护理服务。   


